
沙田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通告第(P4)號 (2022/2023) 

各位家長： 

有關派發「2022-2024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選票」事宜 

     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提名程序經已完成，截至2022年9月27日下午一時三十

分，共有2名家長獲提名參選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分別是(1)3B班吳奇穎家長曾燕冰女

士、(2)2B班袁浚瑋及6D班袁皚倩家長袁偉豪先生。有關候選人簡介，家長可參考家教會通告 

P3號。投票日安排，詳情如下： 

項目 日期及時間 備註 

投票 

於 2022 年 10月 20 日 

(星期四) 

上午 7時 45分至 9 時 

1. 投票以不記名進行 

2. 家長可於上午 7時 45分至 8時親臨學校投

入放置於地下正門的投票箱內。 

3. 或把選票交予 貴子弟，於投票日當天班主

任課時親手投入投票箱內。 

4. 未能在上述時間投票者，可於投票日當天

上午 9時前到禮堂投票。 

5. 逾時投票者，則作放棄論。 

點票 

於 2022 年 10月 20 日 

(星期四) 

上午 9時正 

1. 在校長、家長教師會幹事、候選人的監督

下在本校禮堂進行點票工作。 

2. 在點票過程中，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所得

票數相同，則採用抽籤方法決定。 

公布選舉結果 
2022年 10月 29 日 

(星期六)  
第十九屆周年大會中公布 

 

    現隨本通告附上選票一張，如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則本通告只派給就讀最低年級的子女

(每家庭一票)。請妥為保管選票，遺失或損毀，恕不補發。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須以不記名

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辨識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

人目睹自己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為識別選票為正本，每張發出之選票會蓋上家長教師會印章及沙田官立小學的浮水印鑑。

如有查詢，可致電學校(2604 9867)與選舉主任廖燕儀副校長聯絡。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__________________ 
                      何逸敏博士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 

                    回   條                   班號 

何主席： 

    沙小家教會第(P4)號通告(2022/2023)有關《有關派發 2022-2024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

員選舉選票》事宜，本人經已知悉。本人已從最低年級的子女中收到 1張選票。 

                                             (    )班學生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十月   日                               聯絡電話：                        

 

 

燕 



沙田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22-2024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選票 

(一)投  票  日  期 ︰2022年 10月 20日(星期四) 

(二)投票時間及方法 ︰ 

    1. 投票以不記名進行。 

2. 家長可於上午 7時 45分至 8時親臨學校將選票投入放置於地下正門的投票 

   箱內。 

3. 或把選票交予 貴子弟，於投票日當天班主任課時親手投入投票箱內。 

4. 未能在上述時間投票者，可於投票日當天上午 9時前到禮堂投票。 

    5. 逾時投票者，則作放棄論。 
 

 

(三)填寫選票前請細閱「投票人須知」及下列細則︰ 

    1.請用「」號表示你的選擇，只能選擇一位候選人。 

    2.多於一個「」是廢票，而誤用「」、曾塗改、有其他文字或符號亦是廢票。 

    3.「」必須填寫在投選欄內，其他位置一律作廢。 

 
 

 
 

 

候選人姓名 投選欄   

1. 曾燕冰女士  
家長教師會會章 

2. 袁偉豪先生  

 

  沙田官立小學的浮水印鑑 
 

                                                                           

投票人須知 

1. 每個家庭只可獲派發選票一張。若有弟妹在本校就讀，選票將派發予就讀最低年級

的子女。 

2. 請妥為保管選票，遺失或損毀，恕不補發。 

3. 請在指定日期、時間及地點投票方有效。 

4. 為確保公平，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

何辨識身份的符號。 

5. 必須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在選票上用「」號表示你的選擇，只能選擇一位候選

人。多於一個「」是廢票，而誤用「」、曾塗改、有其他文字或符號亦是廢票。 

6. 「」必須填寫在投選欄內，其他位置一律作廢。 


